
思科在美国 WiFi 技术侵权案中胜诉

近日，美国一个上诉法庭作出判决，裁定思科

并未侵犯一家公司的 WiFi 技术，从而在这场旷日

持久的专利争讼中推翻了针对这家网络设备巨头

的索赔额接近 6400 万美元的此前裁决。

在经过长达 8 年的诉讼程序后，由美国联邦巡

回上诉法庭作出的这项裁决判定，思科并未直接侵

犯或诱导其他公司侵犯由 Commil USA LLC 拥有

的一项专利。该专利所涉及的是一种帮助无线信

号在广大区域内传播的方法。Commil 和思科均尚

未就此判决置评。

Commil 在 2007 年 对 思 科 提 出 了 起 诉，随 后

一 个 联 邦 陪 审 团 裁 定 思 科 鼓 励 其 客 户 使 用 侵

犯 了 Commil 专 利 的 思 科 产 品 ，并 判 决 思 科 应

向 Commil 支 付 近 6380 万 美 元 的 赔 偿 金 。 后

来，一 名 法 官 在 此 基 础 上 追 加 了 1030 万 美 元 的

利 息 。 联 邦 巡 回 上 诉 法 庭 在 2013 年 责 令 对 此

案 展 开 新 的 审 讯 ，该 法 庭 指 出 思 科 本 来 应 可 基

于 其 有 关 Commil 专 利 是 无 效 的 这 一“ 诚 信 信

念”作 出 辩 护。

美国最高法庭在 5 月判决称，这种辩护是不合

法的，并将此案发还联邦巡回上诉法庭重审。近

日，联邦巡回上诉法庭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

小组再次作出了有利于思科的裁定。

东营11家橡胶轮胎企业被反倾销调查

橡胶轮胎出口贸易壁垒提高

近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发布对中国载重汽车

轮胎反倾销终裁公告，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载重

汽车轮胎产品征收 14.79%至 35.35%的反倾销税，

为期 5 年。

据 悉，在 此 次 反 倾 销 调 查 中，共 涉 及 山 东 省

东 营 市 11 家 企 业，其 中 德 瑞 宝 轮 胎 有 限 公 司 因

停产而被作为非应诉企业，反倾销税率最高，为

35.35% 。 万 达 宝 通 轮 胎 为 28.03%；兴 源 轮 胎、盛

泰橡胶、奥戈瑞轮胎、恒宇科技、金宇轮胎、永泰

化 工、恒 丰 橡 胶、华 盛 橡 胶 等 9 家 企 业 反 倾 销 税

率为 19.52%。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自去年 9 月起，欧亚

经济委员会（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

亚 美 尼 亚、塔 吉 克 斯 坦、吉 尔 吉 斯 斯 坦 6 个 成 员

国组成）就开始对中国载重汽车轮胎开展反倾销

调查。

9 家发布违法广告企业被撤销批号

日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对 9 家发布严重

违法广告企业进行行政告诫，责令其立即停止发布

违法广告，并依法撤销企业所持有的广告批准文

号。据悉，这是新修订《广告法》实施后首次对发布

违法广告企业进行行政告诫并严厉处分。

这 9 家企业包括楚雄老拨云堂药业有限公司、

陕西百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华信生物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抚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甘

肃泰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等。据悉，这是国家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今年第二次对违法广告发布企业进

行行政告诫。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已责令

上述企业立即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依法撤销该企

业所持有的广告批准文号。

“扫黄打非”办入驻淘宝查违规

整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近日，记者随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赴浙江省

采访期间获悉，为了更好地监督销售出版物的网站

店铺，杭州市“扫黄打非”办工作站进驻阿里巴巴总

部，和企业共同完成店铺审核监督工作。据了解，

截至 10 月底，淘宝网上书籍类目下卖家在线商品

减少近 1000 万件，整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据记者了解，今年以来，杭州市“扫黄打非”办

加大对淘宝网出版物销售平台监管力度，及时采取

针对性监管措施。今年 1 月，杭州市“扫黄打非”办

安排 4 人设立驻淘宝网工作站。

阿里巴巴安全部高级经理雷亮表示，今年 3 月

至 10 月，淘宝网对店铺证照进行检查，完善了网上

店铺准入制度，并制定卖家信息发布规范。推行累

计罚分制度，对罚分达到一定节点的店铺进行冻

结、清退。 （本报综合报道）

遏制盗版 大幅提高违法代价
■ 本报特约记者 张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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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多长时间

能够领到国际注册证书？

答：自提交国际注册申请之日起 10 个

月左右。

问：可我听说，商标申请可能会遇到驳

回或异议的情况。遇到驳回或异议时，也能

确认 10 个月左右领到证吗？

答：是 的，10 个 月 左 右 取 证 不 受 影 响。

马 德 里 商 标 国 际 注 册 由 国 际 局

（International Bureau,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下

设的主管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的常设机构）

下发注册证书。无论各国实质审查结果如

何，只要提交的申请文件内容没有形式上的

缺陷、商品分类符合尼斯分类，国际局都会

下发商标注册证书。

问：我有点糊涂了！您的意思是，即使

发 了 注 册 证 也 不 代 表 商 标 注 册 成 功 了，是

吗？难道不是商标注册成功才发证吗？

答：国 际 局 下 发 的 注 册 证 书 可 称 为

“ 商标国际注册登记证书”，只是证明马德

里 国 际 注 册 完 成 了 国 际 注 册 阶 段，国 际 局

将 该 注 册 进 行 登 记 记 录，任 何 第 三 方 都 可

从 国 际 局 网 站 上 查 到 该 国 际 注 册 的 相 关

申请信息。

国 际 局 将 该 申 请 登 记 记 录 后，再 下 发

到 各 指 定 成 员 国，由 各 指 定 成 员 国 按 照 该

国 商 标 法 的 规 定，进 行 商 标 注 册 申 请 的 审

查。因此，从通常的商标申请流程上来看，

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证书的效力可类似于

国 内 商 标 受 理 通 知 书，不 代 表 商 标 在 各 指

定国获权。

问：那什么时候各国才会完成审查，确

认商标在指定国受保护呢？

答：马 德 里 协 定 书 成 员 国 和 同 属 马 德

里协定和议定书成员国从国际局的转发通

知之日（Date of Notification, 非马德里国际

注 册）的 12 个 月 内 完 成 审 查，而 马 德 里 纯

议定书的成员国将在 18 个月内完成审查。

考虑到原属国商标局收文转文以及国际局

处 理 国 际 注 册 申 请 需 要 一 定 时 间，通 常 在

提 交 申 请 后 2 年，未 收 到 各 指 定 国 下 发 的

被 驳 回 或 被 异 议 通 知，即 可 推 测 商 标 已 顺

利注册。

目前，马德里体系的成员国中仅有美国、

日本、韩国三国针对马德里国际注册下发单

独的注册证书，其他国家并不单独发证。但

按照马德里相关条约的规定，各马德里成员

国均应对指定本国的马德里国际注册在审查

后 无 驳 回 理 由 时 下 发“ 受 保 护 通 知 ”

（Statement of grant of protection ）。

收到该通知，或在国际局官网上能查到

该 受 保 护 通 知，即 标 志 着 商 标 在 该 国 受 保

护。未查找到该保护通知的，按照前述 12
个月、18 个月的“审限”，并预留足够的指定

国官方邮寄通知时间，再行计算指定国的准

确状态。

问：如 果 能 查 就 方 便 了 ，在 哪 个 网 站

查呢？

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网站，即 http:
//www.wipo.int/romarin

问：您 刚 才 说，除 了 美、日、韩 之 外，其

他 国 家 均 不 单 独 发 注 册 证 。 要 是 我 在 指

定 国 商 标 被 侵 权，要 用 到 商 标 注 册 证 怎 么

办呢？

答：国 际 局 提 供 开 具 商 标 注 册 证 明 的

服务，即向国际局支付官费之后，即可申请

开具该商标在各指定国最新保护状态的证

明。国际局将根据它们收到的各国官方的

文 件，对 受 保 护 的 国 家 以 分 别 罗 列 的 形 式

来证明其最新状态。若国际注册指定国较

多，开出的证明超出 3 页时，相应的官费也

随之增长。

问：能不能让各指定国知识产权局单独

开个证明呢？

答：就 马 德 里 商 标 国 际 注 册 开 具 注 册

证 明 的 服 务 ，各 成 员 国 的 规 定 不 太 一 致 。

鉴于国际局已提供直接开具注册证明的服

务，部 分 马 德 里 成 员 国 不 针 对 马 德 里 国 际

注册开具注册证明的服务，如俄罗斯、英国

等。您如果确定需要各马德里指定成员国

商 标 主 管 机 关 开 具 本 国 的 注 册 证 明 时，我

们需根据您确定的国家分别答复是否能够

开具该证明。

（作者系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
司商标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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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3 日晚，《芈月传》版权方发表反

盗版联合声明，首先感谢观众对此剧的厚

爱，但近期版权方发现有网络上传者、传

播分享者以及网盘等平台，擅自通过互联

网非法协助销售、传播电视剧《芈月传》尚

未播出剧集内容，给版权方造成了难以弥

补的损害，也破坏了行业良好秩序，严重

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等刑责。

无独有偶，在电影市场上，盗版行为

也十分猖獗，《寻龙诀》、《万万没想到》、

《老炮儿》和《恶棍天使》等热映影片在网

上也已经有了“枪版”。

警惕新的盗版方式产业化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速，但

随之而来的是，影视剧涉嫌抄袭盗版的消

息屡见不鲜。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影视侵

权方式也变得越来越隐蔽。国家版权局

组织调研发现，网盘服务在为网民提供便

利的同时，还引发了新的侵权盗版方式，

甚至有向产业化发展的趋势。

更让很多权利人头疼的是，尽管一些

网盘服务商在技术层面上为侵权者提供

存储空间、搜索、分享、解码播放等工具支

持，但这些网盘服务商却又可以利用避风

港原则，在法律层面上规避其自身的责

任，进而导致侵权者更加肆无忌惮，侵权

现象日趋猖獗。

今 年 10 月 ，国 家 版 权 局 发 布 了《关

于规范网盘服务版权秩序的通知》，明确

列举了网盘服务商应当制止的多种违法

行为，明文确定了新的网盘服务商行动

准则，重新定义了网盘服务商注意义务，

提高了网盘服务商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

对数据处理的审查义务，网盘服务商可

以更有针对性地、更加重点突出地开展

工作，尽可能将盗版行为在传输前端加

以规制。

新规使侵权成本飙升

国家对于盗版一直深恶痛绝，也频频

发文打击盗版。之所以当下盗版、盗播行

为依旧有恃无恐、此类案件越来越多，原

因就在于司法惩戒的力度太过微弱。有

相关人士表示，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

定，不能证明侵权数额的，赔偿数额不能

超过 50 万元。但是一部影视剧在侵权中

所受到的损失远远不止这么多。惩戒力

度太弱在某种程度上非但起不到警示作

用，甚至还会起到反向鼓励侵犯知识产权

的效果。面对过低的违法成本，盗版侵权

人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犯他人著作权

或盗播他人影视作品。

12 月 22 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务院

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

若干意见》。其中，“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法

定赔偿上限”、“实行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

保护”是亮点。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认为，这足以表

明当前国家对于加强包括著作权在内的

知识产权保护决心和力度。与此同时，在

司法审判领域，突破法定上限的知识产权

案件赔偿判决也将会越来越多。

以最近二审终审的琼瑶诉于正抄袭

案件为例，虽然无法确认著作权人琼瑶的

实际损失，也无法确定于正等在案被告的

违法所得，但法院通过酌定的方式，突破

50 万元法定赔偿上限，判决同案被告承

担 500 万元赔偿责任。这种判决上的“突

破”表明，当前在民事赔偿领域，侵犯著

作权所需要承担的民事赔偿义务也在不

断加码。

再从快播因侵权盗播多次被开出 2.6
亿元的行政罚单和《刑法》规定非法传播

盗版作品最高可判处 7 年有期徒刑可以看

出，不论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抑或民事判

赔，当前实施网络盗播行为的违法成本已

经大幅提高。

多管齐下保护原创

互联网产业模式日新月异，新技术和

新应用层出不穷，版权工作也由此不断面

临新的问题和挑战。要想遏制网络侵权，

不仅要加大对侵权者的处罚力度，还必须

加强网络监管者的责任意识，只有多管齐

下，才有可能从根源上遏制盗版。

国家版权局要求网盘服务商加强自

查和自我监管，特别是在明知或应知用户

违法上传、存储并分享侵权盗版作品的情

况下，网盘服务商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予以

制止，以达到净化行业环境和规范行业运

作的效果。

清华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主任

崔国斌指出：“行业协会加强管理，可能比

法院的判决更有效。编剧业界可以通过

建立诚信档案，针对作品设立黑名单等

措施，鼓励大家尊重诚信，加强自律，保护

原创。”

斯洛伐克建设知识型经济
主要进口产品：机械、电子设备、交

通工具及零配件、矿产品和非贵金属等。

主要出口产品：汽车及零部件、电

气设备及备件、电站锅炉、钢铁制品等。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金融、

房地产和汽车、电子等行业。

国家近期重点战略：截至 2014 年 9
月，斯 洛 伐 克 的 主 要 任 务 是 巩 固 并 利

用 改 革 所 取 得 的 成 果，实 现 进 一 步 发

展。斯洛伐克政府确定的施政目标包

括 改 革 财 政 和 税 收 制 度，逐 步 减 少 财

政赤字，停止政府债务增长；改善企业

经营环境，促进外国直接投资；修订劳

动法，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提高就

业率；加强社会保障，改革医疗保险体

系；发展教育，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

高国际竞争力；健全司法体系，加强监

督，依 法 严 惩 腐 败 等 。 新 政 府 将 坚 持

经济自由、机会公平的原则，为经济稳

定 增 长 创 造 条 件 。 在 欧 盟 内，斯 洛 伐

克将推动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和自由

流 动，支 持 欧 盟 制 定 有 利 于 长 期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公 共 财 政 及 经 济 政 策 和 措

施，支持保留成员国经济、社会政策的

主 权 性 。 对 内 将 加 强 政 府 各 部 门 协

作，转 变 依 靠 廉 价 劳 动 力 发 展 经 济 的

传统模式，建设知识型经济。

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斯洛伐克已成

为中国在中东欧第四大贸易合作伙伴。

据中国海关统计，近年来，中国对斯洛伐

克出口商品主要类别：①船舶及浮动结

构体；②皮革制品；旅行箱包；动物肠线

制品；③机械器具及零件；④电机、电

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⑤钢铁制品；

⑥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⑦鞋

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⑧非针织

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⑨无机化

学品；贵金属等的化合物；⑩肥料。

中国自斯洛伐克进口商品主要类
别：①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

外；②机械器具及零件；③木及木制品；

木炭；④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

⑤塑料及其制品；⑥贱金属杂项制品；

⑦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⑧

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⑨钟

表及其零件；⑩家具；寝具等；灯具；活

动房。

（来源：中国贸促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指南（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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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专利权人委托，北京金槌宝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对下述专

利及使用权进行拍卖，欢迎报名参与竞买。详情可查阅该公司网站

www.jcbcpm.com，或致电 010-57110083 索取详细资料。

1.一种磁化调汁杯（ZL201520064903.6）

本专利能够在不使用外部搅拌装置的情况下实现杯内混合液

的搅拌。同时，还可以利用杯自身内置磁铁与杯内溶液所产生的相

对运动，大幅提高溶液的磁化效果。该发明适用广泛、使用简便、市

场前景广阔。

2.梳齿形货物横移转运装置（ZL201520508576.9）

本专利解决缺乏横移转运装置，尤其是货物转运时与支撑面有

相对位移的问题。优点是所占空间小，可实现货物的平移转运；运

行平稳，货物与支撑面之间不发生相对位移，当货物为汽车时，可保

证不损伤驻车系统。

3.旅行通用安全助眠器（ZL201520561903.7）

本专利结构简单、携带方便、安装拆卸简捷、通用性强、适用范

围广（汽车、火车、飞机、轿车均可用）、高低角度可调，可达到最舒适

的助眠状态。同时，还具有纠正坐姿和安全保护作用。

专利拍卖招商公告

受专利权人委托，北京金槌宝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对下述专

利权进行拍卖，欢迎报名参与竞买。详情可查阅该公司网站 www.

jcbcpm.com，或致电 010-57110083 索取详细资料。

1.一种液压磁悬浮电梯 ZL201010140125.6

2.一种防水防触电安全插座 ZL201320332686.5

3.一种通用安全插槽 ZL201520100590.5

4.一种灸疗仪 ZL201310297205.6

5.汽车轮胎防爆内衬（ZL201420401053.X/201410344586.3）

专利拍卖招商公告


